
科学技术部办公厅文件

国科办专〔2019〕6号

科技部办公厅关于申报2019年度

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科技局， 国务院有关部门、直属机构， 部委所属高等院

校， 有关集团公司外专工作归口管理部门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 三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引才引智工作的重要论

述， 根据科技部机构改革总体要求和《财政部关于编制中央部门

2019-2021年支出规划和2019年部门预算的通知）〉（财预〔2018〕

96号）等规定， 现就2019年度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申报工作

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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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申报原则

（ 一 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。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、 人

才强 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 面向

经济主战场、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， 统筹项目、 人才、 基地， 统筹

企业、 院所、 高校， 统筹我国科技创新与中外合作创新。 支持外

国科学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， 充分发挥高端外国专家在培育发展

战略性新兴产业、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、 塑造引领型发展、 推

动国际创新合作、 助力高校
“

双 一流 ” 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

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。

（二）聚焦 “

高精夫缺
” 引才重点。 坚持把人才驱动作为

本质要求， 着力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家， 具有

推动重大技术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， 具有世界眼光和开

拓能力的企业家， 符合国家战略 发展 需要的人文社科专家，

着力引进青年创新人才、 创新团队及各类急需紧缺人才， 使

e 引进外国专家规模、 层次、 结构与我国 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

要求相适应。

（三）坚持项目成果绩效导向。 建立以创新质量、 贡献、 绩

效为导向的项目评价体系， 正确评价外国专家项目的科学价值、

技术价值、 经济价值、 社会价值、 文化价值。 推进实施外国专家

项目绩效评价， 建立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， 将评价结

果作为项目经费持续支持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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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项目整合

按照中央对引进外国人才计划工作的改革要求， 优化项目结

构，提升外国专家项目实施整体效益， 2019 年度外国专家引进项

目做如下调整。

（一）整合原外专局经济技术专家司和教科文卫专家司等单

位组织实施 的相关外国专家引进项目， 设立 “高端外国专家引进

计划”

。原 “首席科学家项目” “高端外国专家项目” “国家重大科

技专项人才引进计划” “ 4一带一路 ’ 教科文卫引智项目” “高等

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’ 培育项目 ” “ 外国青年人才引进项目 ”

“国际学术大师校园行项目 ” “海外名师项目” “教科文卫重点引

智项目” 等均整合为 “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”

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有效期内的 “国家引才引智示范基地”（含 “国家引

进国外智力成果示范推广基地” ）， 须按要求填报年度工作总结

及下年度工作计划， 对申报的本年度引进计划将予以重点支持。

引智基地开展专家引进、 技术培训等引智成果示范推广任务的，

可申请引智成果推广经费支持（引智成果推广经费须单独申报，

专款专用）。 “国家引才引智示范基地”

2019 年度新申报工作另

行通知。

（三）已经立项且仍在支持期限以内的 “高校国际化示范学

院推进计划（推进计划）” “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（ 111计

划）” “ 111计划2.。” 等， 继续滚动支持，并须按要求上报项目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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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工作总结及下年度工作计划，并提出经费需求 。
“

推进计划
”

和

“

111 计划
”

2019 年度新申报工作另行通知。

三、 项目类别

2019 年度嘀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
”

按以下四个领域进行申报。

（ 一 ）战略科技发展类。 重点支持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需

求，从事前沿基础研究、 科技产业创新和工程技术创新的外国专

家。 大力引进研究方向处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，从事探索性、 原

创性研究，能够领衔国家重大科研任务、重大工程建设，具备在

关键核心技术和
“

卡脖子
”

领域上实现重大突破潜质的顶尖人才

及其团队。 此类项目将予以优先重点支持。

（二）产业技术创新类。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、创新发展和实

施
“

走出去
”

战略，大力引进各类技术创新人才，推动关键技术、

生产工艺、产品设计新突破，产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。 支持引

进具有跨国经营、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企业家和战略规 划外国专家。

（三）社会与生态建设类。 以服务 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

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目标，支持引进在社会发展各领域具有较

高学术造诣、实践经验丰富，持续推动我国医药卫生、社会保障、

金融保险、法律法规、语言文字、文化艺术、现代服务 业等领域

健康发展的外国专家。 着力引进能够推动绿色发展、解决突出环

境问题、 推动生态系统保护，在
“

美丽中国
”

建设，实施区域协

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外国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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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农业与乡村振兴类。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， 以推动农业

农村科技创新优先发展为主攻方向， 大力引进符合国家农业农村

发展规划与脱贫攻坚战略布局， 能够引入国外优良品种、 种植养

殖技术、 安全生产和检测技术、 先进生产经营方式的外国农业专

家， 促进高产、 优质、 高效、 生态、 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。

四、 申报条件

（ 一 ）申报单位：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、 科研院所和

高校等法人单位。

（二）外国专家或团队M在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之一：

1.在国外著名高校、 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

务、 职称的专家学者；

2.在国际知名企业、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

营管理人才；

3.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业人才；

4. 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和青年人才。

（三）鼓励外国专家长期来华开展深度合作。

五、 申报要求

（ 一 ）各部门、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项目整合的重要性和必要

性； 认真落实相关要求。 各归口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， 指导项目

单位做好申报工作。 各项目单位要组织专家充分论证， ， 据实填报

各项信息， 确保申报内容准确、 完整， 不得虚列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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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以工作内容（研究方向或技术目标）为基础申报项目，

围绕同 一工作内容聘请多位外国专家， 应按照一个项目申报。

（三） 申请专家工薪，各项目单位应提供与外国专家签署的

工薪合同、 协议或其它相关文件扫描件，并将原件留存备查。

（四）各项目单位要对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梳理，

如实填报有关数据， 上报项目实施成果并开展绩效评价。各归口

管理部门要对所负责领域 2018 年外国专家项目工作进行全面总

结， 对总体执行情况进行分析， 上报典型成果、 专家案例，提出

意见建议。

（五）各项目单位要依法依规开展外国专家引进工作， 严格

遵守在知识产权、 同业禁止、 聘用及薪酬等方面的法律规定，按

照国际惯例与通行做法，推进互利共赢合作。

（六）各项目单位要增强人才安全意识，积极稳妥开展工作，

建立风险防范、 预警与应急管理制度， 对外国专家工作中发生重

． 大事项， 须及时报告， 妥善处理。

（七）申报项目统一使用《外国专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》（网

址 h即：／／ceps.safea.gov.cn）在线申报。系统开放时间为 2019 年 2

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。 请各项目单位及时完成网上填报，

各归口管理部门在截止之日前完成所有项目的网上审核及上报项

目申请和总结。

联系人：外国专家服务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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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一处：张英哲 ( 010) 68948899 - 50358

专家二处：黄芙蓉 ( 010 ) 68948899 - 50511

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

张开阳 ( 010 ) 68948899 - 50341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2019年1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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